


海环表〔2025〕19号

关于乌海宝骐炭材料有限公司改性人造石墨前驱体生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审批意见

乌海宝骐炭材料有限公司：

你公司报送的由内蒙古绿田安评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的《乌海宝骐炭材料有限公司改性人造石墨前驱体生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和专家意见已收悉，经审核，提出如下审批意见：

一、该项目建设地址位于乌海海勃湾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乌海宝骐炭材料有限公司现有厂区内，增加沥青组分调整工艺1套，包括2台负极微粉开袋钻、2台乳化机、1台成品罐等设备。技改项目软沥青来自现有工程预处理单元，年生产组分调整沥青21275.96吨，产生的产品直接进入成相反应单元。总投资29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为5万元，占总投资额1.7%。

该项目符合乌海市城市发展总体规划，我局原则同意你公司按照《环境影响报告表》中所列的建设项目性质、规模、地点、工艺、生态及环境保护对策措施和以下要求进行建设，确保各项污染物达标排放。

二、建设单位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该工程在设计和建设中，要严格遵循循环经济和清洁生产原则，工艺与装备、资源和能源消耗、环保要求和清洁生产等指标均要符合相关规定。

（二）严格按照《报告表》内容的要求进行建设及运营。落实各项污染物的污染防治措施。各类污染物排放源均要求采取有效措施，强化操作管理，减少各类污染物的无组织排放，确保各类污染物排放浓度均满足相关标准要求。
（三）储罐呼吸口连接集气管道，将呼吸废气引至现有项目原料槽区的洗油喷淋塔洗涤，最终通过15米高排气筒排放；上料及输送粉尘经旋风分离+布袋除尘器除尘后无组织排放。
（四）选用低噪声设备，采取隔声、减震、等降噪措施，确保厂界噪声达标排放。

三、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投入运营。

四、本项目的日常环境监管工作由乌海市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海勃湾大队负责。

乌海市生态环境局海勃湾区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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